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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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京大学《关于全面实施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从我院研究生博士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制定我院博士资格考试方案，并从2014级开始试行。
一、考试宗旨
1) 博士资格考试是博士生培养的重要一环，是全面提升博士生质量和规范研究生管理的关键抓手。
2) 博士资格考核旨在全面考察博士生专业基础知识、学习情况、科研能力等。
3) 经由博士资格考试，通过者将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二、时间安排
1) 博士资格考试每年举行一次。时间是从博士生取得学籍后的第2学期末至第3学期初。
2) 博士资格考试采取动态/递进考核的方式，考试分为专业基础知识和论文预研两个阶段，共有4个步骤。

三、考试内容与方法
艺术学理论专业博士资格考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人文学科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做法，特别参考世界著名大学艺术学科的考核模式，针对本专业的具体情况，形成以下考试内容和方法。
第一阶段专业基础知识考核
专业基础知识考核着重考察博士生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状况，以研读专业必读书目展开，以提交读书报告为考核形式。博士生须在第2学期末4月10日前提交读书报告。
专业基础知识考核内容和方式如下：
A.	由博士指导小组确定本专业博士阶段必须精读的8本经典专业文献。
B.	博士生在第一学年内必须完成8本经典文献的阅读，并分别就每本书写出1篇读书报告。
C.	每篇读书报告的字数不少于0.5万字。
D.	在规定时间内将读书报告打印后交研究生秘书，并转博士生导师和博士指导小组审核。
E.	由导师和导师组所有成员共同批阅读书报告，导师组五位成员分别负责其中一至两篇读书报告的批阅，按百分制给所批阅的读书报告打一个分数，最终由研究生秘书对五位导师的分数进行平均后计算出得分。
F.	该项考核占博士资格考试总成绩的25%，满分为100分。

第二阶段论文预研专题考核
论文预研专题考核着重考察博士生为未来博士学位论文所做的前期工作，以判别博士生在知识储备、研究能力等方面去情况，决定其是否可以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论文专题预研考核安排在第3学期初。
论文专题预研考核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一）文献分析报告（第3学期初9月10日前提交）
1) 撰写文献分析报告前，须进行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第2学期末5月10日前）。博士生向博士指导小组全体老师汇报选题情况，听取老师意见和建议。选题通过后进入学位论文参考文献的研读和分析报告的撰写。
2) 文献分析报告为博士生学位论文基础性工作，着重考察博士生对学位论文相关知识掌握的情况。
3) 博士生在第二学期末与导师商定大致研究方向，确定学位论文初步参考书目。此书目再发给博士指导小组所有老师，由指导小组老师补充完善，形成学位论文参考文献的扩展版，供博士生使用。
4) 博士生在参考文献阅读过程中，应与导师或博士指导小组其他老师，甚至校内外其他专家联络，参与不同形式的讨论，全面深入地掌握文献并撰写文献分析报告。
5) 学位论文的专题参考文献不少于40种，其中西文参考文献不少于1/5。所列文献必须是可以获得在资源，不能只列出书目而无具体分析内容。
6) 文献分析报告的基本要件至少包括：①文献的书目的完整信息（标题、作者、出版或发表时间地点等）；②文献的主题、主要论点、方法论、与其他相关文献的参照比较等；③文献与特定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和当下进展的联系，其重要性、创新性和存在问题；④文献与本人学位论文的相关性。⑤文献分析报告，应以文献综述的形式来写，避免逐一罗列每篇文献的内容简介，抓住重点问题展开，特别是与本人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重点问题。⑥文献分析报告的开头，应有关于论文选题的简要介绍，以及关于论文的初步写作提纲。
7) 文献分析报告的篇幅不少于4万字，打印成册。
8) 由导师和至少2位老师批阅博士生提交的文献分析报告。其中导师给出的成绩占总分的50%，其他2位老师给出的成绩占50%，由研究生秘书统计后计算出得分。
9) 该项考核占博士资格考试总成绩的25%，满分为100分。
（二）问题解析报告（第3学期初9月22日前提交）
1) 导师和博士指导小组老师在细读博士生的文献分析报告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分别提出1个对论文撰写至关重要的关键问题。
2) 博士生共须问答2个问题，其中导师所提问题为必答题，导师组其他成员所提问题，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最具共性的、或对论文至为关键的问题作答。
3) 博士生针对这2个关键问题，在一周时间内独立完成一篇解答这些问题的专题报告，报告的篇幅不少于1万字。
4) 报告完成后博士生及时上交研究生秘书，然后转给导师和其他指导小组老师。
5) 导师和指导小组老师分别就各自提出的问题，对博士生所做的问题分析和解答进行评判并给出成绩。其中导师给出的成绩占总分的50%，其他老师给出的成绩占50%，由研究生秘书统计后计算出得分。
6) 该项考核占博士资格考试总成绩的25%，满分为100分。
（三）专题面试（第3学期初9月25日）
1) 针对博士生所提交的问题解析报告，博士指导小组成员在仔细研读报告的基础上，组织专题面试，进一步考核博士生的知识准备、解决问题的方案、创新点以及不足等。
2) 面试小组至少由博士指导小组三位以上的老师（包括导师）组成。
3) 面试时间为每人1-2小时。
4) 面试成绩由导师和面试小组分别评判，其中导师给出的成绩占总分的50%，其他老师给出的成绩占50%，由研究生秘书统计后计算出得分。
5) 该项考核占博士资格考试总成绩的25%，满分为100分。
6) 专题面试阶段，至少有1篇学术论文在CSSCI刊物发表。论文发表暂不计入考核总分，但可作为考核成绩级别评定、推荐学校奖学金等方面的参考。

四、成绩评定
1) 博士资格考试总分为400分。其中4个步骤每项所占比例分别为：
A. 读书报告占总成绩的25%，满分为100分。
B. 文献分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5%，满分为100分。
C. 问题解析报告占总成绩的25%，满分为100分。
D. 面试占总成绩的25%，满分为100分。
2) 博士资格考试工作由本院博士指导小组实施，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博士生的全面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3) 博士资格考试的成绩评定分为四级：优秀、通过、暂缓通过和劝退。按研究生院相关规定，资格考试的优秀率不超过15%，暂缓通过率不低于15%。

五、考试后相关事项
1) 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生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2) 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生方可申请相关研究生奖学金和公派出国计划。
3) 获得优秀成绩的博士生将根据情况给与奖励和进一步支持。
4) 暂缓通过博士生，导师须与博士生商议，根据其具体情况，制定出具体的提升或帮扶计划。
5) 劝退环节须慎重处理，除博士生自己提出退学，劝退须经博士指导小组全体老师商议后做出决定，导师和研究生辅导员须做好相关安抚工作。

六、监督及复议
1) 博士资格考试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博士指导小组对考试过程的公平、公正和考试结果全面负责。
2) 资格考试完毕后，研究生秘书在一周内将考试成绩通知参考的博士生及其导师。
3) 对考试成绩及结果有疑议的博士生，可按研究生院相关规定向本院博士指导小组提出投诉或申诉。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博士指导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复议并给出复议结果。

六、其他规定
1) 所有博士生必须参加本年级的第一次博士资格考核。
2) 每位博士生在6年时间里有3次博士资格考核的机会。
3) 在规定时间内仍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者，视其情况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4) 本规定中的时间安排仅做参考，具体视考核当年的时间安排。
5) 其他未明确列出的相关规定，按南京大学《关于全面实施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执行。

七、附则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艺术学院博士指导小组。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2018年1月9日第四次修订

附：必读书目
1. 童强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中国古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2. 聂振斌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叶朗：《中国美学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
6. 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7.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8. 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版。
9. 比厄斯利：《西方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版。
10. Wartenberg编：《什么是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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